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202號

上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劉永成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周信亨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傷害案件，不服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3月25日

所為113年度簡字第1292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

處刑案號：113年度偵字第6736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

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劉永成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

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劉永成為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下稱雙和醫院）之保全，於

民國112年11月27日13時16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00

號處(雙和醫院第一醫療大樓接駁站前)，因見唐宗海撥弄設

置在停車場內之指示牌使之傾倒，竟基於傷害之犯意，徒手

毆打唐宗海，致唐宗海受有腦震盪、頭痛、頭枕部瘀傷等傷

害。

二、案經唐宗海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移送臺灣新北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理　由

一、證據能力之認定：

　　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

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

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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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第1

項）。當事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

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

視為有前項之同意（第2項）。」本院以下援引之被告劉永

成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雖屬傳聞證據，惟

當事人及辯護人明知此情，而未於本院審理過程中聲明異

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

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與本案待證事實復具有相當關連

性，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揆諸前揭規定，認該等證據資

料均得為證據。至非供述證據部分，並無事證顯示係實施刑

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因違背法定程序而取得，復經本院依法

踐行調查程序，皆應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事實之理由及證據：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開時地傷害告訴人唐宗海之事實，惟

辯稱：我是雙和醫院的保全，當天告訴人先莫名其妙過來破

壞我工作區域的指示牌、橫桿及三角錐，我問告訴人幹什

麼，他完全不理會，繼續我行我素，在他下手又要破壞前，

我便握拳毆打他後腦杓；我認為我是正當防衛云云。經查：

　㈠被告有於上開時地，徒手毆打告訴人，致告訴人受有前述傷

勢等情，為被告所坦認，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偵查時

之指述大致相符（見113年度偵字第6736號卷【下稱偵卷】

第6至7頁、第20至22頁），且有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

院區驗傷診斷證明書、雙和醫院112年11月27日出具之診斷

證明書、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等附卷為憑（見偵卷第8至9

頁、第12至14頁），並經本院勘驗現場監視器檔案確認無訛

（見本院113年度簡上字第202號卷【下稱本院卷】第124至1

25頁），是上情已可認定屬實。

　㈡被告及辯護人雖主張被告所為係正當防衛或防衛過當等語，

惟按正當防衛必須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始得為之，侵害業已

過去，即無正當防衛可言。至彼此互毆，又必以一方初無傷

人之行為，因排除對方不法之侵害而加以還擊，始得以正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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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衛論。故侵害已過去後之報復行為，與無從分別何方為不

法侵害之互毆行為，均不得主張防衛權（最高法院30年上字

第1040號刑事判例意旨參照）。又防衛是否過當，應以防衛

權存在為前提，若其行為與正當防衛之要件不合，當然不生

是否過當之問題（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509號刑事判例意旨

參照）。查依本院勘驗現場監視器檔案之結果，告訴人於案

發當日13時16分16秒許，行經路旁設置之三角錐旁之指示牌

時，伸手撥弄將指示牌弄倒，被告旋於同日時（下同）16分

20秒許自畫面右下角出現，朝告訴人跑去，於16分21秒許，

被告從告訴人後方以左手碰觸告訴人之身體，右手朝告訴人

頭部打下去，告訴人遭攻擊後，先往後退了幾步，被告則走

向路邊三角錐指示牌處；其後告訴人走向被告，兩人之身影

被路上往來之車輛所遮擋；於16分31秒許，畫面中可見告訴

人坐在路邊機車停車場旁三角錐指示牌處，被告則站在告訴

人後方並隨即跨過三角錐走到告訴人右方站立，接著又轉身

走到路旁伸手自長褲口袋拿取某物，此時路上最靠近網狀線

側之兩個三角錐已傾倒；之後截至17分12秒許檔案播放完畢

為止，告訴人均坐在馬路上（見本院卷第124至125頁）。足

見被告發現告訴人弄倒指示牌後，立刻衝向告訴人，且未給

予告訴人任何反應時間或先口頭勸阻告訴人之行為，即直接

動手自告訴人後方毆打告訴人之頭部，核與被告所辯其有先

言語制止告訴人，然告訴人仍不聽勸告，繼續破壞其管領之

物品，其為避免雙和醫院之財產法益遭告訴人不法侵害，始

出手阻止告訴人等節不符。又告訴人縱有弄倒指示牌之舉，

惟並無證據可證該指示牌當下已達毀棄、損壞或致令不堪用

之程度，尚難認告訴人對他人之財產法益有何「不法」之侵

害，且被告出手毆打告訴人之際，指示牌既傾倒在地，被告

所稱之「侵害」業已過去，復無證據顯示告訴人有繼續破壞

雙和醫院所有財物之情事，則被告所為顯非為排除告訴人

「現在」不法之侵害，或係對於告訴人現在不法之侵害加以

防衛。從而，被告及辯護人主張被告係出於正當防衛而反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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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訴人云云，核無足採。被告所為既非屬防衛行為，自無防

衛過當可言。

　㈢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傷害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

論科。

三、論罪科刑及撤銷原判決之理由：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另按被告構

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官主張並具

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方得作

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最高法院刑事大法

庭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刑事裁定意旨參照）。查被告

雖有前科，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考，惟聲請

簡易判決處刑書並未記載被告有何構成累犯之事實，且檢察

官於本院審理時亦未主張舉證並指出被告有依累犯規定加重

其刑之必要，是依上開說明，本院自毋庸就本案是否因被告

構成累犯而應加重其刑予以審認，相關前案紀錄僅於量刑時

作為刑法第57條第5款「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之審酌事由。

　㈡原審以被告犯罪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按

刑罰之量定，固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惟刑事審判之

量刑，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科刑判決之

被告量刑，應符合罪刑相當原則，使罰當其罪，以契合人民

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

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各款情形，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法

院行使此項職權時，除應審查被告是否符合量刑之法定要件

外，仍應受比例原則與平等原則等一般法律原則之支配，以

期達成客觀上之適當性、相當性與必要性之價值要求（最高

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77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與告訴

人素不相識，更無怨隙可言，僅因告訴人移動其工作場所內

之交通設施，即動手毆打告訴人，致告訴人受有腦震盪、頭

痛、頭枕部瘀傷等傷害，傷勢非輕，而被告於犯後迄未與告

訴人達成和解，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亦未取得告訴人之諒

解，是認原審就被告量處拘役20日，尚屬過輕，客觀上並非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適當，而有違罪刑相當之原則，且被告於原審時自白犯罪，

並未主張有何阻卻違法事由存在，於上訴後卻聲稱其行為合

於正當防衛之要件，足見其犯後未能深切反省、正視己過，

量刑基礎已有變更。從而，檢察官以原審量刑過輕為由提起

上訴，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至被告上訴主張其所為

構成正當防衛或防衛過當等語，固無理由，惟原判決既有前

揭可議之處，自應由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撤銷改判。

  ㈢爰以被告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其因認告訴人隨意移動其管領

之停車場內之指示牌，心生不滿，竟徒手毆打告訴人成傷，

所為實非可取，兼衡其素行（見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

紀錄表）、智識程度、家庭與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130

頁），暨其犯罪之動機、手段、目的與告訴人所受傷害程

度，及被告犯罪後僅坦承部分犯罪事實，亦未與告訴人達成

和解，或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態度不佳等一切情狀，量處

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

處罰。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9條

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蔣政寬偵查後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由檢察官賴怡

伶、雷金書於本審到庭實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彭全曄

　　　　　　　　　　　　　　　　　 法　官　吳昱農

　　　　　　　　　　　　　　　　　 法　官　劉思吟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書記官　林家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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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第1項：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

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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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202號
上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劉永成






選任辯護人  周信亨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傷害案件，不服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3月25日所為113年度簡字第1292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113年度偵字第6736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劉永成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劉永成為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下稱雙和醫院）之保全，於民國112年11月27日13時16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00號處(雙和醫院第一醫療大樓接駁站前)，因見唐宗海撥弄設置在停車場內之指示牌使之傾倒，竟基於傷害之犯意，徒手毆打唐宗海，致唐宗海受有腦震盪、頭痛、頭枕部瘀傷等傷害。
二、案經唐宗海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移送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理　由
一、證據能力之認定：
　　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第1項）。當事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第2項）。」本院以下援引之被告劉永成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雖屬傳聞證據，惟當事人及辯護人明知此情，而未於本院審理過程中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與本案待證事實復具有相當關連性，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揆諸前揭規定，認該等證據資料均得為證據。至非供述證據部分，並無事證顯示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因違背法定程序而取得，復經本院依法踐行調查程序，皆應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事實之理由及證據：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開時地傷害告訴人唐宗海之事實，惟辯稱：我是雙和醫院的保全，當天告訴人先莫名其妙過來破壞我工作區域的指示牌、橫桿及三角錐，我問告訴人幹什麼，他完全不理會，繼續我行我素，在他下手又要破壞前，我便握拳毆打他後腦杓；我認為我是正當防衛云云。經查：
　㈠被告有於上開時地，徒手毆打告訴人，致告訴人受有前述傷勢等情，為被告所坦認，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偵查時之指述大致相符（見113年度偵字第6736號卷【下稱偵卷】第6至7頁、第20至22頁），且有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驗傷診斷證明書、雙和醫院112年11月27日出具之診斷證明書、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等附卷為憑（見偵卷第8至9頁、第12至14頁），並經本院勘驗現場監視器檔案確認無訛（見本院113年度簡上字第202號卷【下稱本院卷】第124至125頁），是上情已可認定屬實。
　㈡被告及辯護人雖主張被告所為係正當防衛或防衛過當等語，惟按正當防衛必須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始得為之，侵害業已過去，即無正當防衛可言。至彼此互毆，又必以一方初無傷人之行為，因排除對方不法之侵害而加以還擊，始得以正當防衛論。故侵害已過去後之報復行為，與無從分別何方為不法侵害之互毆行為，均不得主張防衛權（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1040號刑事判例意旨參照）。又防衛是否過當，應以防衛權存在為前提，若其行為與正當防衛之要件不合，當然不生是否過當之問題（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509號刑事判例意旨參照）。查依本院勘驗現場監視器檔案之結果，告訴人於案發當日13時16分16秒許，行經路旁設置之三角錐旁之指示牌時，伸手撥弄將指示牌弄倒，被告旋於同日時（下同）16分20秒許自畫面右下角出現，朝告訴人跑去，於16分21秒許，被告從告訴人後方以左手碰觸告訴人之身體，右手朝告訴人頭部打下去，告訴人遭攻擊後，先往後退了幾步，被告則走向路邊三角錐指示牌處；其後告訴人走向被告，兩人之身影被路上往來之車輛所遮擋；於16分31秒許，畫面中可見告訴人坐在路邊機車停車場旁三角錐指示牌處，被告則站在告訴人後方並隨即跨過三角錐走到告訴人右方站立，接著又轉身走到路旁伸手自長褲口袋拿取某物，此時路上最靠近網狀線側之兩個三角錐已傾倒；之後截至17分12秒許檔案播放完畢為止，告訴人均坐在馬路上（見本院卷第124至125頁）。足見被告發現告訴人弄倒指示牌後，立刻衝向告訴人，且未給予告訴人任何反應時間或先口頭勸阻告訴人之行為，即直接動手自告訴人後方毆打告訴人之頭部，核與被告所辯其有先言語制止告訴人，然告訴人仍不聽勸告，繼續破壞其管領之物品，其為避免雙和醫院之財產法益遭告訴人不法侵害，始出手阻止告訴人等節不符。又告訴人縱有弄倒指示牌之舉，惟並無證據可證該指示牌當下已達毀棄、損壞或致令不堪用之程度，尚難認告訴人對他人之財產法益有何「不法」之侵害，且被告出手毆打告訴人之際，指示牌既傾倒在地，被告所稱之「侵害」業已過去，復無證據顯示告訴人有繼續破壞雙和醫院所有財物之情事，則被告所為顯非為排除告訴人「現在」不法之侵害，或係對於告訴人現在不法之侵害加以防衛。從而，被告及辯護人主張被告係出於正當防衛而反擊告訴人云云，核無足採。被告所為既非屬防衛行為，自無防衛過當可言。
　㈢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傷害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及撤銷原判決之理由：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另按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官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刑事裁定意旨參照）。查被告雖有前科，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考，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並未記載被告有何構成累犯之事實，且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亦未主張舉證並指出被告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之必要，是依上開說明，本院自毋庸就本案是否因被告構成累犯而應加重其刑予以審認，相關前案紀錄僅於量刑時作為刑法第57條第5款「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之審酌事由。
　㈡原審以被告犯罪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按刑罰之量定，固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惟刑事審判之量刑，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科刑判決之被告量刑，應符合罪刑相當原則，使罰當其罪，以契合人民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各款情形，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法院行使此項職權時，除應審查被告是否符合量刑之法定要件外，仍應受比例原則與平等原則等一般法律原則之支配，以期達成客觀上之適當性、相當性與必要性之價值要求（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77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與告訴人素不相識，更無怨隙可言，僅因告訴人移動其工作場所內之交通設施，即動手毆打告訴人，致告訴人受有腦震盪、頭痛、頭枕部瘀傷等傷害，傷勢非輕，而被告於犯後迄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亦未取得告訴人之諒解，是認原審就被告量處拘役20日，尚屬過輕，客觀上並非適當，而有違罪刑相當之原則，且被告於原審時自白犯罪，並未主張有何阻卻違法事由存在，於上訴後卻聲稱其行為合於正當防衛之要件，足見其犯後未能深切反省、正視己過，量刑基礎已有變更。從而，檢察官以原審量刑過輕為由提起上訴，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至被告上訴主張其所為構成正當防衛或防衛過當等語，固無理由，惟原判決既有前揭可議之處，自應由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撤銷改判。
  ㈢爰以被告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其因認告訴人隨意移動其管領之停車場內之指示牌，心生不滿，竟徒手毆打告訴人成傷，所為實非可取，兼衡其素行（見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智識程度、家庭與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130頁），暨其犯罪之動機、手段、目的與告訴人所受傷害程度，及被告犯罪後僅坦承部分犯罪事實，亦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態度不佳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處罰。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蔣政寬偵查後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由檢察官賴怡伶、雷金書於本審到庭實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彭全曄


　　　　　　　　　　　　　　　　　 法　官　吳昱農


　　　　　　　　　　　　　　　　　 法　官　劉思吟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書記官　林家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第1項：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202號
上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劉永成



選任辯護人  周信亨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傷害案件，不服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3月25日
所為113年度簡字第1292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
處刑案號：113年度偵字第6736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
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劉永成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
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劉永成為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下稱雙和醫院）之保全，於
    民國112年11月27日13時16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00號處
    (雙和醫院第一醫療大樓接駁站前)，因見唐宗海撥弄設置在
    停車場內之指示牌使之傾倒，竟基於傷害之犯意，徒手毆打
    唐宗海，致唐宗海受有腦震盪、頭痛、頭枕部瘀傷等傷害。
二、案經唐宗海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移送臺灣新北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理　由
一、證據能力之認定：
　　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
    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
    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
    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第1
    項）。當事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
    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
    視為有前項之同意（第2項）。」本院以下援引之被告劉永
    成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雖屬傳聞證據，惟
    當事人及辯護人明知此情，而未於本院審理過程中聲明異議
    ，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
    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與本案待證事實復具有相當關連性，
    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揆諸前揭規定，認該等證據資料均
    得為證據。至非供述證據部分，並無事證顯示係實施刑事訴
    訟程序之公務員因違背法定程序而取得，復經本院依法踐行
    調查程序，皆應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事實之理由及證據：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開時地傷害告訴人唐宗海之事實，惟
    辯稱：我是雙和醫院的保全，當天告訴人先莫名其妙過來破
    壞我工作區域的指示牌、橫桿及三角錐，我問告訴人幹什麼
    ，他完全不理會，繼續我行我素，在他下手又要破壞前，我
    便握拳毆打他後腦杓；我認為我是正當防衛云云。經查：
　㈠被告有於上開時地，徒手毆打告訴人，致告訴人受有前述傷
    勢等情，為被告所坦認，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偵查時
    之指述大致相符（見113年度偵字第6736號卷【下稱偵卷】
    第6至7頁、第20至22頁），且有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
    院區驗傷診斷證明書、雙和醫院112年11月27日出具之診斷
    證明書、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等附卷為憑（見偵卷第8至9頁
    、第12至14頁），並經本院勘驗現場監視器檔案確認無訛（
    見本院113年度簡上字第202號卷【下稱本院卷】第124至125
    頁），是上情已可認定屬實。
　㈡被告及辯護人雖主張被告所為係正當防衛或防衛過當等語，
    惟按正當防衛必須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始得為之，侵害業已
    過去，即無正當防衛可言。至彼此互毆，又必以一方初無傷
    人之行為，因排除對方不法之侵害而加以還擊，始得以正當
    防衛論。故侵害已過去後之報復行為，與無從分別何方為不
    法侵害之互毆行為，均不得主張防衛權（最高法院30年上字
    第1040號刑事判例意旨參照）。又防衛是否過當，應以防衛
    權存在為前提，若其行為與正當防衛之要件不合，當然不生
    是否過當之問題（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509號刑事判例意旨
    參照）。查依本院勘驗現場監視器檔案之結果，告訴人於案
    發當日13時16分16秒許，行經路旁設置之三角錐旁之指示牌
    時，伸手撥弄將指示牌弄倒，被告旋於同日時（下同）16分
    20秒許自畫面右下角出現，朝告訴人跑去，於16分21秒許，
    被告從告訴人後方以左手碰觸告訴人之身體，右手朝告訴人
    頭部打下去，告訴人遭攻擊後，先往後退了幾步，被告則走
    向路邊三角錐指示牌處；其後告訴人走向被告，兩人之身影
    被路上往來之車輛所遮擋；於16分31秒許，畫面中可見告訴
    人坐在路邊機車停車場旁三角錐指示牌處，被告則站在告訴
    人後方並隨即跨過三角錐走到告訴人右方站立，接著又轉身
    走到路旁伸手自長褲口袋拿取某物，此時路上最靠近網狀線
    側之兩個三角錐已傾倒；之後截至17分12秒許檔案播放完畢
    為止，告訴人均坐在馬路上（見本院卷第124至125頁）。足
    見被告發現告訴人弄倒指示牌後，立刻衝向告訴人，且未給
    予告訴人任何反應時間或先口頭勸阻告訴人之行為，即直接
    動手自告訴人後方毆打告訴人之頭部，核與被告所辯其有先
    言語制止告訴人，然告訴人仍不聽勸告，繼續破壞其管領之
    物品，其為避免雙和醫院之財產法益遭告訴人不法侵害，始
    出手阻止告訴人等節不符。又告訴人縱有弄倒指示牌之舉，
    惟並無證據可證該指示牌當下已達毀棄、損壞或致令不堪用
    之程度，尚難認告訴人對他人之財產法益有何「不法」之侵
    害，且被告出手毆打告訴人之際，指示牌既傾倒在地，被告
    所稱之「侵害」業已過去，復無證據顯示告訴人有繼續破壞
    雙和醫院所有財物之情事，則被告所為顯非為排除告訴人「
    現在」不法之侵害，或係對於告訴人現在不法之侵害加以防
    衛。從而，被告及辯護人主張被告係出於正當防衛而反擊告
    訴人云云，核無足採。被告所為既非屬防衛行為，自無防衛
    過當可言。
　㈢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傷害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
    論科。
三、論罪科刑及撤銷原判決之理由：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另按被告構
    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官主張並具
    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方得作
    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最高法院刑事大法
    庭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刑事裁定意旨參照）。查被告
    雖有前科，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考，惟聲請
    簡易判決處刑書並未記載被告有何構成累犯之事實，且檢察
    官於本院審理時亦未主張舉證並指出被告有依累犯規定加重
    其刑之必要，是依上開說明，本院自毋庸就本案是否因被告
    構成累犯而應加重其刑予以審認，相關前案紀錄僅於量刑時
    作為刑法第57條第5款「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之審酌事由。
　㈡原審以被告犯罪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按
    刑罰之量定，固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惟刑事審判之
    量刑，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科刑判決之
    被告量刑，應符合罪刑相當原則，使罰當其罪，以契合人民
    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
    ，尤應注意該條所列各款情形，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法院
    行使此項職權時，除應審查被告是否符合量刑之法定要件外
    ，仍應受比例原則與平等原則等一般法律原則之支配，以期
    達成客觀上之適當性、相當性與必要性之價值要求（最高法
    院95年度台上字第177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與告訴人
    素不相識，更無怨隙可言，僅因告訴人移動其工作場所內之
    交通設施，即動手毆打告訴人，致告訴人受有腦震盪、頭痛
    、頭枕部瘀傷等傷害，傷勢非輕，而被告於犯後迄未與告訴
    人達成和解，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亦未取得告訴人之諒解
    ，是認原審就被告量處拘役20日，尚屬過輕，客觀上並非適
    當，而有違罪刑相當之原則，且被告於原審時自白犯罪，並
    未主張有何阻卻違法事由存在，於上訴後卻聲稱其行為合於
    正當防衛之要件，足見其犯後未能深切反省、正視己過，量
    刑基礎已有變更。從而，檢察官以原審量刑過輕為由提起上
    訴，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至被告上訴主張其所為構
    成正當防衛或防衛過當等語，固無理由，惟原判決既有前揭
    可議之處，自應由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撤銷改判。
  ㈢爰以被告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其因認告訴人隨意移動其管領
    之停車場內之指示牌，心生不滿，竟徒手毆打告訴人成傷，
    所為實非可取，兼衡其素行（見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
    紀錄表）、智識程度、家庭與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130頁
    ），暨其犯罪之動機、手段、目的與告訴人所受傷害程度，
    及被告犯罪後僅坦承部分犯罪事實，亦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
    ，或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態度不佳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
    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處罰
    。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9條
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蔣政寬偵查後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由檢察官賴怡
伶、雷金書於本審到庭實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彭全曄

　　　　　　　　　　　　　　　　　 法　官　吳昱農

　　　　　　　　　　　　　　　　　 法　官　劉思吟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書記官　林家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第1項：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
以下罰金。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202號
上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劉永成



選任辯護人  周信亨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傷害案件，不服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3月25日所為113年度簡字第1292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113年度偵字第6736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劉永成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劉永成為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下稱雙和醫院）之保全，於民國112年11月27日13時16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00號處(雙和醫院第一醫療大樓接駁站前)，因見唐宗海撥弄設置在停車場內之指示牌使之傾倒，竟基於傷害之犯意，徒手毆打唐宗海，致唐宗海受有腦震盪、頭痛、頭枕部瘀傷等傷害。
二、案經唐宗海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移送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理　由
一、證據能力之認定：
　　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第1項）。當事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第2項）。」本院以下援引之被告劉永成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雖屬傳聞證據，惟當事人及辯護人明知此情，而未於本院審理過程中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與本案待證事實復具有相當關連性，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揆諸前揭規定，認該等證據資料均得為證據。至非供述證據部分，並無事證顯示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因違背法定程序而取得，復經本院依法踐行調查程序，皆應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事實之理由及證據：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開時地傷害告訴人唐宗海之事實，惟辯稱：我是雙和醫院的保全，當天告訴人先莫名其妙過來破壞我工作區域的指示牌、橫桿及三角錐，我問告訴人幹什麼，他完全不理會，繼續我行我素，在他下手又要破壞前，我便握拳毆打他後腦杓；我認為我是正當防衛云云。經查：
　㈠被告有於上開時地，徒手毆打告訴人，致告訴人受有前述傷勢等情，為被告所坦認，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偵查時之指述大致相符（見113年度偵字第6736號卷【下稱偵卷】第6至7頁、第20至22頁），且有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驗傷診斷證明書、雙和醫院112年11月27日出具之診斷證明書、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等附卷為憑（見偵卷第8至9頁、第12至14頁），並經本院勘驗現場監視器檔案確認無訛（見本院113年度簡上字第202號卷【下稱本院卷】第124至125頁），是上情已可認定屬實。
　㈡被告及辯護人雖主張被告所為係正當防衛或防衛過當等語，惟按正當防衛必須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始得為之，侵害業已過去，即無正當防衛可言。至彼此互毆，又必以一方初無傷人之行為，因排除對方不法之侵害而加以還擊，始得以正當防衛論。故侵害已過去後之報復行為，與無從分別何方為不法侵害之互毆行為，均不得主張防衛權（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1040號刑事判例意旨參照）。又防衛是否過當，應以防衛權存在為前提，若其行為與正當防衛之要件不合，當然不生是否過當之問題（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509號刑事判例意旨參照）。查依本院勘驗現場監視器檔案之結果，告訴人於案發當日13時16分16秒許，行經路旁設置之三角錐旁之指示牌時，伸手撥弄將指示牌弄倒，被告旋於同日時（下同）16分20秒許自畫面右下角出現，朝告訴人跑去，於16分21秒許，被告從告訴人後方以左手碰觸告訴人之身體，右手朝告訴人頭部打下去，告訴人遭攻擊後，先往後退了幾步，被告則走向路邊三角錐指示牌處；其後告訴人走向被告，兩人之身影被路上往來之車輛所遮擋；於16分31秒許，畫面中可見告訴人坐在路邊機車停車場旁三角錐指示牌處，被告則站在告訴人後方並隨即跨過三角錐走到告訴人右方站立，接著又轉身走到路旁伸手自長褲口袋拿取某物，此時路上最靠近網狀線側之兩個三角錐已傾倒；之後截至17分12秒許檔案播放完畢為止，告訴人均坐在馬路上（見本院卷第124至125頁）。足見被告發現告訴人弄倒指示牌後，立刻衝向告訴人，且未給予告訴人任何反應時間或先口頭勸阻告訴人之行為，即直接動手自告訴人後方毆打告訴人之頭部，核與被告所辯其有先言語制止告訴人，然告訴人仍不聽勸告，繼續破壞其管領之物品，其為避免雙和醫院之財產法益遭告訴人不法侵害，始出手阻止告訴人等節不符。又告訴人縱有弄倒指示牌之舉，惟並無證據可證該指示牌當下已達毀棄、損壞或致令不堪用之程度，尚難認告訴人對他人之財產法益有何「不法」之侵害，且被告出手毆打告訴人之際，指示牌既傾倒在地，被告所稱之「侵害」業已過去，復無證據顯示告訴人有繼續破壞雙和醫院所有財物之情事，則被告所為顯非為排除告訴人「現在」不法之侵害，或係對於告訴人現在不法之侵害加以防衛。從而，被告及辯護人主張被告係出於正當防衛而反擊告訴人云云，核無足採。被告所為既非屬防衛行為，自無防衛過當可言。
　㈢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傷害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及撤銷原判決之理由：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另按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官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刑事裁定意旨參照）。查被告雖有前科，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考，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並未記載被告有何構成累犯之事實，且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亦未主張舉證並指出被告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之必要，是依上開說明，本院自毋庸就本案是否因被告構成累犯而應加重其刑予以審認，相關前案紀錄僅於量刑時作為刑法第57條第5款「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之審酌事由。
　㈡原審以被告犯罪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按刑罰之量定，固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惟刑事審判之量刑，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科刑判決之被告量刑，應符合罪刑相當原則，使罰當其罪，以契合人民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各款情形，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法院行使此項職權時，除應審查被告是否符合量刑之法定要件外，仍應受比例原則與平等原則等一般法律原則之支配，以期達成客觀上之適當性、相當性與必要性之價值要求（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77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與告訴人素不相識，更無怨隙可言，僅因告訴人移動其工作場所內之交通設施，即動手毆打告訴人，致告訴人受有腦震盪、頭痛、頭枕部瘀傷等傷害，傷勢非輕，而被告於犯後迄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亦未取得告訴人之諒解，是認原審就被告量處拘役20日，尚屬過輕，客觀上並非適當，而有違罪刑相當之原則，且被告於原審時自白犯罪，並未主張有何阻卻違法事由存在，於上訴後卻聲稱其行為合於正當防衛之要件，足見其犯後未能深切反省、正視己過，量刑基礎已有變更。從而，檢察官以原審量刑過輕為由提起上訴，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至被告上訴主張其所為構成正當防衛或防衛過當等語，固無理由，惟原判決既有前揭可議之處，自應由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撤銷改判。
  ㈢爰以被告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其因認告訴人隨意移動其管領之停車場內之指示牌，心生不滿，竟徒手毆打告訴人成傷，所為實非可取，兼衡其素行（見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智識程度、家庭與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130頁），暨其犯罪之動機、手段、目的與告訴人所受傷害程度，及被告犯罪後僅坦承部分犯罪事實，亦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態度不佳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處罰。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蔣政寬偵查後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由檢察官賴怡伶、雷金書於本審到庭實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彭全曄

　　　　　　　　　　　　　　　　　 法　官　吳昱農

　　　　　　　　　　　　　　　　　 法　官　劉思吟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書記官　林家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第1項：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